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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天恒纳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存在债务违约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淄博天恒纳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1日收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淄博分行《信贷业务提前到期通知书》（2024年第1号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“淄博天恒纳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根据2023年12月8日兴银借2023-1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，贵单位向我行申请公

司流动资金贷款990万元，根据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第十四款“借款人或担保人法定代

表人、主要投资者个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常变动、失踪或被司法机关依

法调查或限制人身自由，已经或能影响到本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”，贷款人有权提前

收回全部借款本息。因你公司王波、刘玲已处于“失联”状态，依据上述条款，我行

要求你方抓紧落实资金总计9108000元本金、15568元利息，并最迟不超过2024年3月4

日将这些资金交存我行。”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尚未偿还上述资金，公司正在积极应对，积极与银行

方沟通协商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淄博天恒纳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3月5日


